
东北财经大学本科生期末考试缓考申请管理规定
    为严肃考试纪律，加强考试管理与组织工作，规范学生的缓考申请程序，根据《东北财经大学本科生课程考核工作管理规定（2025年修订）》，并结合我校实际，对学生缓考申请做如下规定：
1.学生应按学校规定的考试时间参加相应课程的考试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提供相关材料申请缓考：
①学生因病确实不能按时参加考试，需提供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医院的医疗证明（包括挂号单、医药费收据、检验报告、病历、医疗诊断证明等）；
②课程考试时间与国家或省级重大考试时间安排冲突，需出具考试的准考证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；
③学生确因家庭变故、不可抗力、学校公派等紧急性、重大性事件，无法按时参加考试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④学生其他原因离校无法参加考试的，原则上不予缓考，确实对学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2.申请缓考的流程：
①上网下载《东北财经大学考试缓考申请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正确填写表格内容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后，交由学生所在教学单位签署意见；
②将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报教务处，办理缓考审批手续，手续可由学生本人办理或由其辅导员代为办理；
③缓考审批意见由相应教学单位及时通知学生。经批准缓考的学生，缓考课程由教务处录入教务系统登记；学生未申请缓考或申请未获批准而不参加考试的，按旷考处理。
3.申请缓考的时间期限：
①通常情况下，缓考申请需要在课程考试开始前申请办理完成；
②学生因急病、突发性事件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理，应先向所在单位请假，由学生所在学院在课程考试前向教务处报备，并在三日内补办手续。
③考试结束后，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缓考申请。
4.其它事项
①缓考申请适用于期中和期末考试，补考不能申请缓考；
②期中考试缓考申请通过的学生，均应参加学校在第18周组织的缓考考试。
③期末考试缓考课程申请范围、成绩计算、考试安排及考试要求与补考课程保持一致，成绩记录为“缓考”，视作首次成绩。
④凡弄虚作假骗取缓考资格者，一经发现，按旷考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北财经大学教务处
